
                     性侵害案件司法刑事訴訟流程(適用成年被告)107.1.29(林信宏律師法律審核)

A 警方接獲通報案件（被害人提出告訴或警檢主動偵辦。註 01）

原則上案發後 7 天內皆應開蒐證盒完成採證B 應於受理報案後儘速完成證據採證。(註 02)

告訴乃論應於 6 個月內應提告（註 04）C 警方通知被害人（註 05）、被告及相關證人分別製作筆錄、現場場勘

E0 未能對被告進行調查，函請檢察官發布通緝。(註 06)D   移送地檢署

追訴期：案發後視適用刑

度 5～30 年內（註 07）如有補充證據（人證、物證）應於此時提出。E  地檢進行偵辦

E2 出庭時可要求隔離。被害人若為兒少，社工原則應陪同在場（註 08）

原則上於移送後 8 月內完成偵辦（註 03）偵辦結果：
F1 起訴 F3 緩起訴F2 不起訴

J 不服處分應於 7 日內提起再議（註 10）
高分檢

原告可向一審法院提起附帶

請求民事賠償（需於案發後

2 年內，註 09。） H1 準備程序：通常不會傳喚被害人到場。

H2 審理程序：傳喚人證(含被害人為證人之情形)，另依法應通知被害人到場陳述意見。（註 11）H：移送地方法院刑事法庭

H3 判決程序：宣讀判決結果

論

判決結果：
I2 有罪I1 無罪

檢察官應於收到判決書後 10 日內上訴（註 13）。

自訴案件可自行提起上訴。
被告上訴J 不服判決，聲請檢察官提起上訴（註 12）

高等法院跟地方法院一樣仍進行實質審理
移送高等法院審理

原則上於移審後 2 年內完成審理（註 14）
判決結果：

I2 撤銷改判I1 上訴駁回

檢察官應於收到判決書後 10 日內上訴（註 13）。

自訴案件可自行提起上訴。
被告對有罪判決上訴J 不服無罪判決，聲請檢察官上訴（註 12）

最高法院通常只進行法律書面審理，不會開庭審理。
移審最高法院

I2 撤銷發回I1 上訴駁回
判決結果：

I2 回到高等法院重新審理I1 有罪或無罪確定

I1（有罪判決）卷宗移送地檢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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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01、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 1、2項：「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前項偵查，

檢察官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或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

提出報告。必要時，得將相關卷證一併發交。」（說明：「告訴」的效力，在於滿足起訴或有罪判決的前提，縱使告

訴乃論的罪嫌，雖未經告訴，但檢警機關之有犯罪嫌疑時仍應發動偵查。）

註02、警察機關辦理性侵害案件處理原則第 4點：「四、受理性侵害案件，應注意現場跡證之勘驗蒐證，並依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十一條之規定，協助被害人驗傷及取得證據。被害人之驗傷及身體證物之採集，應至醫療院所為之，並得由警察

人員陪同。前項被害人為女性時，應由女性警察人員陪同為原則，並充分尊重被害人意願。」

註03、(1)檢察機關辦案期限及防止稽延實施要點第 35點：「三五  案件自收案之日起，逾下列期限尚未終結者，由研考科會

同統計室，按月填具逾期未結案件催辦通知單 (格式如附件二) ，層報檢察長核閱後，通知檢察官，促其注意迅速進

行結案：(一) 一般偵查案件逾八個月。…(三) 重大刑事案件逾四個月。...」

       ＊ 法院辦理重大刑事案件速審速結注意事項第 2點：「二、下列案件第一審法院應認為重大刑事案件，適用本注意事

項審理之：（一）犯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之強制性交、猥褻等而致被害人於死罪。（二）犯刑法第二百二十六

條之一之強制性交、猥褻等而故意殺被害人既遂罪。…」

       (2)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檢察機關辦案期限及防止稽延實施要點」補充注意事項：「二  研考科於每月十、

二十日前依紀錄科書記官辦案進行簿系統列印，分別制作逾三月未進行案件統計表 (粉紅色如附件一) 及逾二月以上

未進行案件統計表 (藍色如附件二) 各三份，分送各股長轉交各書記官，由書記官逕行按簿查閱填載最近一次進行日

期及內容，一份由書記官留存，一份送陳檢察官存閱並據以儘速進行，另一份由股長收齊彙整送主任檢察官核閱後送

研考科存查。」（意即如案件超過 3個月未進行時對檢察官會有實質不利影響，所以通常不會超過 3個月都不動。）

       (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就告訴、告發案件發交司法警察機關查證實施要點第 12點：「一二  案件發交司法警察

機關查證後，如逾三月或指定之期限內尚未查覆移送本署時，各股書記官應依原留存之發交影本資料，函請司法警察

機關催辦移送。」

註04、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另關於

非告訴乃論罪嫌，被害人仍得提出告訴，惟檢察官起訴、法院有罪判決均不受是否告訴之限制，被害人於犯罪追溯期

間內均得提出告訴，告訴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成為發動偵查之原因。

註05、警察機關辦理性侵害案件處理原則第 3、6點：「三、詢問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應依檢察暨司法警察機關偵辦性侵害案

件參考要領辦理，並注意下列規定： (一) 選擇適當處所，並採隔離方式詢問。 (二) 應以懇切態度耐心為之。 (三)

以一次詢畢為原則，非有必要，不得再次詢問。 (四) 對於心智障礙或其他陳述有困難之被害人，應給予充分陳述之

機會，詳細調查，必要時得洽請直轄市、縣 (市) 政府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相關專業人員協助。有對質或指認之必要

時，應採取保護被害人之適當措施。」、「六、警察機關辦理性侵害案件時，因調查犯罪情形或蒐集證據之需，通知

犯罪嫌疑人到場接受詢問或執行搜索、扣押時，不得在通知書或搜索扣押證明筆錄等文書上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

之資訊。通知被害人到場說明時，其通知之文書不得記載案由。」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5-1 條  「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階段，經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

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時，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訊）問。但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

務官、檢察官或法官受有相關訓練者，不在此限。前項專業人士於協助詢（訊）問時，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

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得透過單面鏡、聲音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或適當隔離措施為之。當事人、代理人或辯

護人詰問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時，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註06、刑事訴訟法第84條：「被告逃亡或藏匿者，得通緝之。」

註07、刑法第80條：「第 80 條  追訴權，因下列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者，三十年。二、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上十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二十年。三、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上三

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十年。四、犯最重本刑為一年未滿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罪者，五年。前項期間自犯罪成

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

註08、檢察機關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4、5點：「四、傳訊性侵害犯罪案件之被害人，原則上宜單獨傳喚，傳

票或通知書上不必記載案由，並應將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可受到保護之事項列載附於傳票或通知書後，送達被害人，

以免其畏懼刑事司法程序。」、「五、訊問被害人，原則上應採隔離方式或在偵查庭外之適當處所為之，並應注意使

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主管機關指派之社

工人員有陪同在場及陳述意見之機會。如有對質或指認之必要時，亦應採取適當保護被害人之措施。被害人為兒童或

少年時，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派社工人員於偵查中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註09、民法第197條第1項：「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刑事訴訟法第 488條：「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

二審辯論終結前為之。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不得提起。」所以，如果自案發後將屆滿 2年前，檢警仍

未完成調查並起訴時，即應另行獨立提起民事訴訟法，否則若等起訴後再提附帶民事訴訟者將會罹於時效而無法勝訴。

註10、刑事訴訟法第256條：「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七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

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但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之處分曾經告訴人同意者，不

得聲請再議。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得聲請再議者，其再議期間及聲請再議之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

應記載於送達告訴人處分書正本。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因犯罪嫌疑不足，經檢察官

為不起訴之處分，或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之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之處分者，如無得聲請再議之人時，原檢察官應依

職權逕送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再議，並通知告發人。」

註11、(1)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 1項：「法院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傳喚被告或其代理人，並通知檢察官、辯護人、輔佐



人到庭，行準備程序，為下列各款事項之處理：一、起訴效力所及之範圍與有無應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法條之情形。

二、訊問被告、代理人及辯護人對檢察官起訴事實是否為認罪之答辯，及決定可否適用簡式審判程序或簡易程序。三、

案件及證據之重要爭點。四、有關證據能力之意見。五、曉諭為證據調查之聲請。六、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

七、命提出證物或可為證據之文書。八、其他與審判有關之事項。」

       (2)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 1項：「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告或其代理人，並通知檢察官、辯護人、輔佐人。審判期日，

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但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或法院認為不必要

或不適宜者，不在此限。」

       (3) 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7~10、12點：「七、傳喚性侵害犯罪案件被害人時，得於傳票後附「陪

同人詢問通知書」（如附件），同時送達被害人，以利依法得為陪同人之人在場陪同。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

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陳明願陪同被害人在場者，法院應使

其在場陪同，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但其為性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或被害人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被

害人為兒童或少年時，除顯無必要者外，法院應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派社工人員於審判中陪同在場，

並陳述意見。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得安排陪同人坐於被害人之側，以利其在場陪同，並應注意維護陪同人之人

身安全。」、「八、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詰問到庭作證之被害人時，如有不當，審判長得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

十七條之規定限制或禁止之。禁止時，並得以訊問代之。」、「九、被告或其辯護人詰問或提出有關被害人與被告以

外之人之性經驗證據，法院認為不當或不必要者，應禁止之，並記載於筆錄。」、「十、被害人於審判中作證有下列

情形之一：（一）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二）到庭後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或詰問時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拒絕

陳述。其先前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陳述，若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指陳述時之外

在環境及情況具有特別可信之情形），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即具有證據之適格，法院對其先前陳述之

筆錄、錄音或錄影紀錄，在踐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所定調查程序後，得援為判決之基

礎。」、「十二、傳喚性侵害犯罪案件之被害人，應將其在審判程序中可受保護之事項，列記附於傳票之後，同時送

達被害人。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傳喚被害人到庭表示意見時，得於傳票附記：「如不克到庭，得以書

狀表示意見」之旨。」

(4) 檢察機關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13點：「十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性侵害犯罪案件，應全程蒞庭，

確實論告，必要時，聲請法院選任相關領域之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並隨時注意被害人有無不能陳述或完全陳述之

情形，以促請法院以隔離設施進行詰問。如被告或其辯護人有不當詰問情形，應請求法院禁止其詰問，並以訊問代

之。」

註12、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一百三十五、（違法不當判決之上訴）檢察官發見原判決有違法或不當

之處，無論被告上訴與否，應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不得因被告已經提起上訴，即不予上訴或僅於答辯書內指摘其

不當。如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亦得請求檢察官上訴，除其請求顯無理由者外，檢察官不得

拒絕。所謂顯無理由，係指該項請求之內容，在表面上不須再經調查，即可認為無理由者而言。」

註13、刑事訴訟法第349條：「上訴期間為十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但判決宣示後送達前之上訴，亦有效力。」

註14、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條：「(填報遲延案件月報表)案件自收案之日起，逾下列期限尚未終結者，除由院長負

責督促迅速辦理外，並按月填具遲延案件月報表，層報本院：（一）民刑事簡易程序第一審審判案件逾十個月；國貿、

海商、醫療、工程及分割共有物事件之民事簡易程序第一審審判案件逾一年四個月。（二）民刑事通常程序第一審審

判案件及民事執行事件逾一年四個月，經第三人參與沒收程序之刑事通常程序第一審審判案件逾一年八個月；國貿、

海商、醫療、工程及分割共有物事件之民事通常程序第一審審判案件、破產事件、公司重整事件、刑事通常程序第一

審金融及矚目案件逾二年。（三）交通聲明異議案件逾八個月，交通抗告案件逾六個月。（四）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

逾三個月。（五）民刑事第二審審判案件逾二年，經第三人參與沒收程序之刑事通常程序第二審審判案件逾二年四個

月。（六）民刑事第三審審判案件逾一年。（七）民刑事抗告案件逾六個月。但破產事件及公司重整事件之抗告案件

逾一年四個月。（八）民事小額訴訟程序第一審審判案件逾六個月；國貿、海商、醫療、工程及分割共有物事件之民

事小額訴訟程序第一審審判案件逾十個月。（九）民事調解事件逾四個月。 （十）消費者債務清理之聲請更生及聲請

清算事件逾八個月，消費者債務清理更生及清算之執行事件逾一年四個月，消費者債務清理之抗告事件逾六個月。

（十一）其他聲請或聲明案件逾五個月。但沒收違禁物以外之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案件及刑事再審案件逾八個月」


